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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的伦理挑战与应对
艾立梅 1, 2，徐飞 1*

摘要 核能利用所引发的放射性污染问题正逐渐凸显，放射性污染的修复与治理是保护人

类免受放射性污染源可能造成潜在危害的重要方法。修复的成功取决于新技术的不断参与

以及融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于一体的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同时需要引入污染修复技术的伦

理考量。以辐射防护的伦理基础为指引，从意图、过程、结果3个方面分析了放射性污染修复

技术的伦理问题，倡导技术和社会的协同治理、拓宽补充专家知识体系、以科学技术综合发

展的能力建设为导向，应当成为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向可能、可行、可持续的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RRI）实践过渡的有效路径，也是未来和平利用核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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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核技术诞生以来，随着核武器的研

发以及核能发电的应用，人类逐步迈进原子能的崭

新时代。核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

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危害的放射性废物及污

染。目前的放射性污染主要来源于核燃料的生产、

使用和处置过程中的放射性落下灰，以及含有放射

性物质的工业废物和医疗废物[1]。随着核技术的

应用，受污染的场地也必须同步进行治理，被污染

的环境需要进行修复，以最大程度降低核污染对人

类及生态系统的风险。放射性污染的生态修复目

标，受技术可行性以及未来场地用途和价值的限

制[2]，同时因其发展历史短、技术经验相对缺乏，相

关环境问题尚有大量严峻的科学、道德和社会问题

亟待应对。随着放射性废物及污染日益成为影响

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要确立 21世纪核能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理念，就需要开展对核技术利用

与环境协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伦理问题研究，以促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妥善应对这一争议

巨大的环境问题。

为此，中国于 2017年颁布了《核安全与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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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 2025年远景目标》，明确

提出：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核安全、环境安全和

公众健康始终得到有效保障是核安全与放射性污

染防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3]。 2021年，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再次提出，要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积极

稳妥推进放射性废物、伴生放射性废物处置，加强

辐射污染防治，确保核与辐射安全[4]。这些举措作

为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关切。在此背景下，

探讨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的伦理挑战与应对就成

为目前科技伦理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 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及其发展

放射性污染（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最初用

来量化给定环境中放射性物质的存在和分布。鉴

于放射性对人类的伤害，该术语逐渐被公众广泛解

读为与辐射相关危险性的量度。国际原子能机构

将“放射性修复”（radioactive remediation）一词定义

为：通过对污染源头本身及对人类的辐射暴露途径

采取行动，为减少区域现有污染的辐射照射而可能

采取的任何措施[5]，是旨在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免受辐射的潜在有害影响，从土壤、地下水、沉积物

或地表水等环境介质中移除或减少放射性物质的

一种环境补救行动[6]。由于放射性元素的衰变规

律不受外界温度、压力、电磁场等的影响，生物、化

学反应的参与也不能改变其衰变规律，因此修复并

非完全消除污染本身。受放射性污染的场地包含

铀矿及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场地；核设施（核电

厂、核燃料生产）排污、退役、事故污染场地；放射源

泄露；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地；核爆炸、军用核设备和

贫铀武器使用造成的污染场地等。这些以废气、废

液和固体废物形态出现的污染物都可能进入土壤，

造成环境土壤的污染，使土壤放射性水平超过天然

本底辐射值或超过最大允许水平，长半衰期和极

毒、高毒性放射性核素，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和其

他生物健康。

国际社会在早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污染

造成的复杂情况，直至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评

估，显示出放射性污染环境修复治理的复杂性、危

险性与困难度。2018年，在罗马召开的全球首次

土壤污染研讨会上，发布的《土壤污染：隐藏的现

实》报告指出：由于核武器大气层试验以及切尔诺

贝利事件产生的放射性落下灰，几乎所有北半球的

土壤中含有的放射性核素浓度都高于基准水平[7]。

被放射性污染后的场址，随放射性核素衰变产生的

α、β及 γ射线能穿透活体组织产生外辐射损伤，人

类通过摄取、吸入或吸收放射性核素在体内造成内

辐射损伤，诱发癌症、白血病等躯体效应甚至还可

引起后代的畸形、发育异常等遗传效应[8]。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对放射性污染环境的治理，推动控制

或减少相关污染物的技术创新，限制污染物或者放

射性核素释放到生物圈，减少人类集体辐射剂量，

确保不再构成任何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重

大风险，在允许的限度内改变受污染场址的用

途[9]。主要修复目标之一是防止放射性核素在环

境中不受控制的迁移与扩散，将受放射性污染的土

壤区域转化为对人类与环境相对安全的状态。

从技术特征看，放射性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分为

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等[10]。物理修复在

放射性污染土壤治理中占有主要地位，它是一种有

效的放射性污染土壤处理方法，通过清除土壤受污

染表层，把受污染土通过深耕翻到下层，用外来干

净土、沙或草皮覆盖，可以有效降低表面污染率。

化学处理主要对放射性土壤中的核素吸附、分离处

理方式的开发，包括电动力学法，淋洗去污法，原位

固化法等，利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和原料，对放射性

污染土壤进行有效修复和治理。生物修复主要是

以植物的吸收能力或微生物的吸附能力为核心开

发的一系列将土壤中核素吸收转化或直接固化的

一种处理方式[11]。目前，生物修复方法主要以植物

修复、微生物修复以及植物-微生物系统组合为

主。植物修复是一种环境友好型修复方法，利用植

物来提取、降解、遏制或固定土壤中存在的污染

物[12]。微生物修复则是利用微生物的分解代谢能

力对放射性核素进行生物转化、生物吸附和生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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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修复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潜力[13]。植物-微
生物系统组合是利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强化植物修

复功能，通过真菌-植物嵌合体，有效增强宿主植

物对土壤的净化质量[14]。

从历史发展来看，放射性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

发展历程大致经历 3个时期：20世纪 40年代至 80
年代以前、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21世纪以

来[15]。在最初阶段，铀矿采冶、核武器生产、核武器

试验、核武器的军事用途等一系列核活动，以及 20
世纪 50至 60年代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等，都推迟

了人类对放射性沉降物、污染性放射性同位素、放

射病以及其他与摄入的放射性污染物有关的健康

问题之间联系的理解，此一阶段人们对核技术进步

和生产的考虑，远远大于对核活动环境影响的忧

虑。因此对放射性污染环境修复的投入也很少，最

早可以追溯到 1957年美国在内华达核试验场址进

行的去污演习试验[16]以及 1958年广岛长崎去污重

建，主要是通过铲除表面污染土壤，同时采用深耕

法有效降低土壤中放射性残留。美国在 1972—
1980 年对其核试验场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埃内韦塔

克环礁（Enewetak atoll of the Marshall Islands）进行

的放射性污染清理修复，也主要采用物理修复去除

来自不同岛屿的大量被放射性钚污染的土壤，将其

与水泥混合固化并运往鲁尼特岛（Runit Island）将

其沉积在仙人掌（Cactus）核试验坑中；对比基尼环

礁则采用添加黏合剂、施用钾肥等修复技术降低放

射性铯的浓度[17]。20世纪 80年代，随美国三里岛

核事故（1979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
年）发生，大面积的各种环境介质（包括土壤）被放

射性核素污染，放射性核素沉降物在食物链中分布

和影响的广泛研究表明，需要不同的去污方法用于

减少受污染土壤的辐射照射。尤其是 20世纪 80年
代中后期，以美国汉福德、洛斯阿拉莫斯等军事场

所的清理，中国青海 221核爆基地和铀矿采冶退役

治理工作为代表的历史污染场址的修复展开，现场

玻璃固化技术、电动力学法、利用植物修复重金属

和放射性污染物的技术被应用于放射性污染土壤

修复实践中。1980年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最早采用玻璃固化技术处理超铀放射性核素污染

土壤，试验显示玻化土块能有效保留污染土壤中的

铬和铯。美国汉福德遗址采用化学淋洗法有效降

低土壤中铯、铕、钴的含量。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

厂场址的清理工作包括采用物理修复法清除 5~10
cm的高放射性土壤表层，添加石灰、注水抽取净化

等化学方法改变土壤化学性质，种植向日葵等植物

修复法来吸收、转化污染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实

践表明，处理方法通常需要同时使用方能达到更优

的去污及修复效果。21世纪以来在福岛第一核电

站发生事故后，通常将清除放射性土壤作为污染区

域的修复措施，根据可持续发展、资源综合利用的

具体的治理需求，实际操作中采用了表土清除，深

耕改土，悬土移除，植物修复及添加农业化学品等

技术共同净化放射性污染土壤。

从应用角度看，放射性污染环境修复技术所涉

及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无论是机械性质的（放射性

核素清除、与土壤混合等）还是化学性质的（土壤石

灰化、添加钾肥等），都已被充分证明其有效性，足

以在世界各地类似的情况下进行建模和应用。物

理修复法能够快速应对核应急及高浓度污染环境

条件下放射性核素与生物圈隔离，操作简单可行，

对周围环境干扰较少。化学修复法处理速度快且

目标性强，因此在放射性污染土壤的治理中应用广

泛。通常对于大范围高活度放射性污染的治理方

式主要是以物理或化学修复法为代表，效率高、去

污彻底，能有效地将污染物与生物圈隔绝。但大量

的铲土会增加处理和处置成本，操作人员易遭受辐

射，而化学处理法成本高，对土壤的结构破坏大以

及产生二次污染，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与其

他修复技术结合使用，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生物

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廉，对土壤结构没有破坏性影

响，且不易造成二次污染等特点，特别适用于放射

性水平较低的大区域的处理[18]。总体上，生物修复

是一种环境友好的修复方式，对放射性污染土壤的

表土层和亚表层甚至更深层都可以净化修复。但

生物修复在时效性方面作用缓慢，有毒代谢物积累

在生物组织内部，可能通过昆虫和动物转移到食物

链中。

修复受放射性污染的土壤成本高、周期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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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难度大，单一的修复方法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为

受污染场地设计有效的修复补救方案和采用经济

上可行的技术方法，对科学家和工程作业人员构成

巨大挑战。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放射性污染环境

及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入，新兴技术与现有技

术的结合越来越广泛，例如纳米技术与生物修复技

术结合修复受污染场地开始受到关注[19]。尽管大

多数需要大规模修复的场所是以前的事故发生地、

不当处置场所、核武器试验场址等辐射遗产，但随

着核设施的退役，由此引发的放射性遗留问题将会

更加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对核活动受污染环境

问题的治理，目前对这方面的伦理评估还比较少。

因此，从具体问题入手，以放射性土壤污染修复技

术为例，审视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涉及到的伦理问

题，探讨未来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参与，正视

核技术利用带来的辐射生态风险，寻求修复风险的

最大化规避，应能充实这一研究领域。

2 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的伦理问题

与挑战

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在本质上令人遗憾的特

征，首先在于只有在环境退化或破坏的情况下，才

能找到方向和意义[20]。放射性污染的修复不仅限

于减少辐射剂量，还涉及恢复生态系统、增加公众

的理解和支持、恢复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以及确

保受影响人口的生计问题等方面[21]。由于这种技

术活动通常被定义为“善”而缺乏伦理的持续关注。

但历史证明，任何涉及环境污染产生或处理的对策

本身都将具有伦理意义和争议。放射性污染修复

技术的范式从本质上来说是辐射防护，是一种建立

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的，保护人类免受辐射可能造

成的潜在危害[6]，具有防患于未然与弥患于已然的

特征[22]。与此相关的技术活动将是一种道德判断：

如何减少辐射照射以拯救生命和以何种代价做出

选择[23]，主要挑战来自于在此过程中人类健康与环

境之间的权衡。以下从意图、过程、结果 3个层面，

以现有辐射防护体系的核心伦理原则为基础，从有

利与无伤害、安全与风险、公平与正义、责任与义

务、谨慎与畏葸、尊严与自主权 6个方面探讨潜在

的伦理问题[24]，以期有利于核污染修复技术进一步

朝向“善治”的方向发展。

2.1 有利与无伤害

有利意味着促进和善行，无伤害意味着避免损

害。保护人类免受辐射有害影响促进公共利益与

福祉，这一行动本身是以善为出发点，但在衡量利

益、危害和风险过程中带来挑战[25]。为消除对人类

的辐射风险而采取的补救修复措施本身有时也可

能会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美国能源部对其核武

器场地的修复经验表明，在某些放射性核素污染区

域可能存在具有独特价值的生态系统，修复活动带

来的人为干扰可能对拟修复场所造成额外的压力。

例如土壤的去除和覆盖，挖掘处置土壤污染层的覆

盖植物和表层土壤导致生物富集地的退化，致使最

能承受压力的物种迁移，可能造成本地生态系统无

法恢复或者恢复期延长。美国洛基弗拉茨前核武

器工厂场址对钚污染土壤的修复活动造成的土壤

扰动在风的助力下发生扩散，影响远离污染地地区

的空气和水质[26]。因此总体上的生态破坏甚至可

能会超过修复的风险。一旦只关注辐射风险，忽视

修复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有可能带来“无

伤害”原则的困境。修复的善行与无伤害必须紧密

交织，以确保残余风险不得与保护提供的利益不相

称，否则即使人类的行动有助于环境修复，也会产

生新的风险和隐患[27]。

2.2 安全与风险

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 100%有效的补救

技术，大多数修复技术即使解决了具体的污染问

题，但留下的残余或二次污染物，会在别处或将来

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环境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

不同修复方案降低辐射风险的有效性是基于将辐

射剂量降低到阈值水平以下的能力，而这些材料的

生产、使用和处置的环境足迹容易被忽略，有些甚

至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持久和不可逆转的伤

害。例如，物理修复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但

覆盖或者深耕只限制了目前污染物的扩散，污染物

将移到更靠近地下水位的地方，并可能迁移到地下

水中，同时由于无法保障该区域场址未来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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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物有可能重新进入环境，从而对后代造成

影响。而化学处理法无法确定合成化学品可能对

环境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例如淋洗剂存在再处理

的问题，化学螯合剂也会带来二次污染。此外，添

加某些用于刺激生物酶的工艺化学品对当地土壤

或沉积物生态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是生物修

复这种低影响技术，也可能形成比原污染物更有毒

的中间体，例如氯化溶剂生物修复过程中的致癌氯

乙烯[28]。

2.3 公平与正义

首先，就放射性特点而言，其污染具有大的时

空分布、复杂的标量特征以及与其他物质的纠缠性

和毒性，这些性质穿透了人类划定的所谓安全的边

界，无法排除其边界之外的危害，这种有界的空间

与无界的污染跨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渐进和累积的

特性，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会在未来时间序列上缓慢

展开，甚至影响未来几代人[28]。当在长寿命的放射

性核素污染面前采取的补救及修复努力变为一种

“慢性灾难”（slow disaster）时，就可能导致人类长

期的恐惧和无助感[29]。与受放射性污染土壤有关

的放射性核素包括放射性强、半衰期长的锕系核素

（Actinides），如 239Pu（半衰期为 2.41×104年）；次锕系

核素（Minor Actinides），如 237Np（半衰期为 2.14×
106 年）、241Am（半衰期为 7.4×103年）、247Cm（半衰期

为 1.67×107年），对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构成长期

威胁[30]。治理行动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甚至在考

虑持续监控和其他相关管理活动时需要几代人或

更长的时间。在修复过程中，行动对整个污染地区

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将污染土壤留在限

定地点、还是完全移除到其他位置，或者实施一种

可能影响到其他生态系统的技术决策，几乎都需要

伦理考虑[31]。国际放射防护委员在其 81号出版物

中建议：“未来的人类至少得到与当代人相同的保

护水平”[32]，必须选择对后代有积极影响的技术决

策。但很难预测修复屏障是否会失效，给后代造成

损害。

其次，在环境修复中，污染土壤要么被控制或

隔离，受影响地区与废物一起共存；要么污染物被

转移到其他偏远地方，成为与己无关的问题，这种

以牺牲少数人的辐射剂量或者福利为代价，换取大

多数人减少辐射剂量影响，有可能会对劣势地域成

员产生影响[33]，还易造成受污染区域的污名化，可

能破坏该地域相关行业（食品、农业等）发展，影响

低收入人群、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儿童的生活

质量，甚至使已经处于不发达地区将越发承担不成

比例的负担[34]。

因此修复行为如果只强调技术方法，有可能会

忽视过去放射性污染存在的地域不公正，甚至把修

复当做改进环境利益，可能会延续这种社会和环境

的不公正。

2.4 责任与义务

当代人若生产和使用了核能和放射性材料，就

有道德义务尽一切可能保护后代。1995年，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了放射性废物管理的九项

原则，作为处理放射性废物的保护水平及其对后代

影响的基础[35]。其中第 5条原则规定：放射性废物

的管理方式应不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过重的负担，不

应把风险和负担问题转嫁给下一代。这其中不仅

应该考虑避免把问题传给后代，而且不应该忽视后

代可能的意见，不应该剥夺后代的决策自由。当代

人选择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和方式，有责任不忽视

必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技术研发，才能保证后代的

技术选择不会受限。人类有责任不危害及保护自

然，所有主动修复方案都是可取的，对环境和未来

有利的义务必须与不造成损害的义务相互平衡，确

保利益大于损害。鉴于放射性核素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深远影响，对放射性污染土壤的修复净化、生

态重建、改良用途，既有利于稳定生态系统，也是核

技术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但在纠正

人类错误行为所需的修复措施以及何时需要在保

护环境方面进行干预仍然存在分歧，比如危害是否

从感官、动物权利、对当代人以及后代的后果等方

面进行评估，这种分歧会对人类需要面对的危害产

生影响。美国洛基弗拉茨前核武器工厂的清理和

修复工作将“野生动物避难所”作为清理的预期结

束状态，使得更经济、快速修复清理工作得以进行，

但这也引发从成本利益角度出发可能会掩盖环境

退化责任的质疑[36]。当复杂而不可量化的风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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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技术的操作环境中时，就会对技术失败的责任

和赔偿提出疑问：由地震、海啸、地下水和土壤中核

素的迁移等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造成损害

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受损害的人们是否会得到赔

偿？

当代人对未来的义务是复杂的，在考虑减少后

代负担的同时，要确保子孙后代有机会与当代人享

有对资源使用和安全决策的同等决断，这不单涉及

安全和保护问题，还涉及知识和资源的传承。放射

性污染土壤被当前人类视为需要处理的危险，也应

被看做是后代可能希望利用的一种潜在资源[37]。

如果在可控的环境情境下，使用不可逆转的修复措

施，那么相当于行使最极端的形式抢占了后代对土

地的未来使用权。这就意味着修复技术必须以“结

束状态”为前提，而不仅仅是“最终用途”更有利于

可持续修复。

2.5 谨慎与畏葸

谨慎是指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知情且深思熟

虑决定的能力，同时也是根据我们的能力选择去做

或不做的能力。放射性污染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

必须考虑其行动结果的时间框架太长，以至于不具

备与之相匹配的分析工具[38]。基于辐射防护实践

的正当性、防护的最优化、个人剂量限值的三大原

则[39]。所有的修复技术都是为了取得污染地区污

染控制及生态恢复的成功，从技术的角度讲，要在

数百万年内确保技术的有效性是不现实的，失败在

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发生。况且修复的结果并不全

在人类掌控之中，对人类减少辐射剂量的努力可能

会产生对环境更具破坏力的后果，将人类驱逐出切

尔诺贝利地区的修复策略甚至可能会优于辐射对

该地区的危害[40]。

如果就辐射照射情景实施防护监督，提出排除

和豁免标准等，就可能会在道德和价值观方面带来

困境。一方面，土壤或沉积物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

的可接受性标准不合理，仅以辐射剂量控制到不切

实际的低水平来增加公众保护有可能导致不必要

的挖掘、运输或者其他方式的处置，既造成修复的

成本增加，也可能造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退化、

丧失，破坏生物多样性；日本在福岛事故中并未对

大量轻微污染土壤实现豁免，致使大约 2800万 t污
染土壤仍处于堆积等待再利用状态[41]。另一方面，

如果用于修复的生物、化学技术偏离了利大于弊的

无伤害原则，主张从修复策略中获得经济利益为目

的的技术研发，将存在恶意修复的可能[42]。

由此可见，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应成为人类逃

避责任的理由。谨慎不代表零风险，也不应被视为

“保守”或“畏葸”的同义词，无论风险大小，都需要

根据可接受的情况确定保护水平，同时对辐射的长

期影响保持警惕，融入价值理念与责任意识，将辐

射风险控制在合理可达到的最低水平（ALARA）
[43]。

2.6 尊严与自主权

尊重即尊重个人人权以及个人自由意志和决

策能力，强调通过参与和赋予个人知情决定的权力

来促进自主权。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放射性危害的

每个人都有个人自主权，有能力不被胁迫自由行

动，以及知情同意（自愿接受或拒绝风险的权利），

这将有利于增加个人控制自己处境的能力。欺骗

和隐瞒与辐射接触的风险，是有违当代伦理观念

的，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仅把知情同意当做遵守的

手段，而不是对利益攸关者的福利关切，就会有碍

于对风险沟通和理解，甚至有可能带来公众抵制行

动。

首先，部分修复措施可能会增加职业照射剂量

风险[33]，因为放射性辐射造成的疾病有很长的潜伏

期，作业人员的风险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2011—2020年，参与福岛修复和反应堆报废相关

作业的人员因辐射致癌等原因引起的工伤认定就

达 269起[44]，获得可能面临辐射风险的现场工作人

员的知情权可能引起更复杂的同意权和责任问题。

首先什么是充分的信息披露水平很难界定，如果要

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关于处置、排放、生

产、储存、使用或工作场所或社区的危险材料全部

信息以及辐射危害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进行准确、

及时、完整的披露显然是巨大的挑战。

其次，增加的风险可能通过高额的报酬或赔偿

来证明伤害的合理性，这将引发这样的争议：这是

否会迫使人们承担他们本可避免的风险？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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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推动福岛县地区发展，从 2021年夏季开始为

搬到福岛核电站周边的家庭发放补贴，该措施在日

本国内引发巨额赔偿是否值得用生命冒险的热

议[45]。

再次，核工业大部分笼罩在秘密和公众排斥之

中，其中包括恐惧心理、缺乏信息以及信任，公众通

常难以参与到相关的技术研发和活动中来，尤其是

近年来公众邻避效应（NIMBY）日益突出，源自对

核能等存在未知技术风险的危险废物、有毒物质的

恐惧以及对新的环境价值的看法。因此在去污方

法、清理标准、处置地点及未来土地使用上，与公众

进行互动并达成共识是巨大的障碍，这也意味着可

能无法让利益攸关方参与项目进程。

综上所述，在修复环境损害的过程中，有许多

重要的道德考量，在捕捉技术和道德动态的相互作

用的场景时，有必要同步关注技术方案与应用中的

伦理考量，尽最大可能为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积蓄

力量，增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 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伦理问题的

应对策略

人类正在设法解决 21世纪以来因早期技术

设计架构和战略缺陷引起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

对于放射性污染而言，这是人类与核能利用之间的

“浮士德交易”[46]，鉴于放射性污染的性质和影响，

修复和清理工作可能涉及相当复杂的决策过程，尤

其涉及土壤修复的典型性、特异性地域特征和当地

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污染物的来源性，仅仅将挑战

视为技术问题是不够的。重视伦理的导向作用，系

统的考虑道德和社会问题，包括对决策程序本身的

道德判断，最终才可能使对策的选择更优化、更少

争议。

近年来，与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蓬勃发展的态

势相比，我国在核与辐射安全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研

究上与西方核大国还有一定差距，在当前“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的大形势下，负责

任的发展核能不应仅停留在核电和反应堆技术创

新的层面，也要加强核与辐射安全能力的建设，提

升保障水平。结合国际社会在放射性污染修复领

域的政策与战略经验，对我国确保核与辐射安全领

域技术伦理治理尝试提出如下建议。

3.1 加快放射性污染修复及治理的安全立法与规范

中国核科技与核工业发展目前正迎来继“两弹

一星”后的第二个春天[47]，如何规避核能利用可能

带来的环境风险也成为迫在眉睫的新任务。不断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保障核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

是核能发展过程中不容质疑的任务。积极制定和

完善核安全法律法规，是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

碳”目标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挥政府职能、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推进核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安全管理条例的阶

段，2003年我国制定颁布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为主体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体系，目前核安全与放

射性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也正由国家核安全局

展开征集编制建议。但与世界主要核大国核与辐

射安全的规划与行动立法现状对比，我国现有的法

律法规体系对放射性污染修复基本方针、责任主

体、监测制度、治理策略和标准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与改进。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布放射性

扩散装置（RDD）和临时核装置（IND）事故后的保

护和恢复规划指南，详细地确定从导致大面积污染

的广泛放射性事件中优化后期恢复的过程和程序，

强调促进后期恢复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复原力（re⁃
silience）、社会（community）和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 engagement）的参与和有效的风险沟通。后

期恢复的优化决策过程分解为包括评估影响、确定

目标和选择，评估备选方案、制定战略并成功实施

以及监测和评价在内的一系列行动[48]。美国国家

辐射防护和测量委员会（NCRP）提出了 8项建议，

以加强对大面积污染的放射性或核事故的后期恢

复，要求对超出常规清理经验的情况要求进行充分

平衡的考虑。包括制定促进社区恢复力的国家战

略；将后期恢复整合到计划中并确保已执行；采用

管理非常规广域污染的优化模式；确保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和授权是优化过程的基础；制定沟通计划，

将其作为预防策略的组成部分；制定包括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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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内的适应性和响应性政策；建立整合从过去

事件中汲取教训的经验机制，以专门解决大面积污

染的影响[49]。日本政府在福岛事故后相继发布以

《应对东北太平洋沿岸地震相关的核电站事故所释

放的放射性物质污染环境的特别措施法》为代表的

50多项法律、法令、部门命令和指导文件，涉及灾

后放射性污染治理的各个领域，对放射性污染土壤

修复治理给出了去污法律导则、基准、措施和建

议[50]。尽管我国至今未发生二级以上的核电安全

事故，但更应借鉴他国经验与教训，未雨绸缪，在推

动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快构建相关

法律和监管框架，确保环境与生态安全可控。

3.2 加强交叉学科、跨学科协同攻关

鼓励社会科学参与实验室实践，激励在核项目

研究中会聚社会科学与人文视角。放射性污染修

复技术不同于面向用户开发的技术，它更不容易让

科学家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反思和想象。在研发阶

段，允许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者在跨学科团队

中工作，围绕价值观杠杆进行设计、测试，由领导者

和开发人员进行倡导并帮助规范伦理讨论，鼓励科

学家和工程师就设计研发中的重要价值观达成共

识，引导技术研发进程，探索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

制定适应未来可能场景中的一个或多个的行动，以

应对最坏情况下的技术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科

学参与科学实验和实践可以为伦理关切提供有效

的指导，在研发阶段促进科学家对相关伦理议题的

参与和兴趣，并自发解决容易引发伦理争议的技术

局限。具有强大领导能力、良好设计研发实践和价

值观倡导的跨学科实验室能够通过营造有益的伦

理反思语境建立公正和公平的研发系统，并在构建

任何原型实验、设计决策之前，做出关键的、充满价

值的决定。在这一阶段，发现并加强培养伦理对话

的研发实践，可以帮助对技术伦理感兴趣的实验室

人员更紧密地融入技术开发与伦理风险的冲突中。

例如要使放射性与生态圈隔离，必须使放射性废物

具备“固有的安全性”[46]，从水泥、沥青、陶瓷、玻璃

固化，到对自然界中天然含有放射性核素矿物（锆

英石、烧绿石等）的早期现场观察和实验室测试，利

用其持续稳定存在于自然界的特性固化锕系核

素[51]，这就是伦理指引下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探索

和成功的实践。

3.3 加强利益攸关方的对话与参与

随着“伦理治理”理念引入科技创新领域，由政

治权威实行的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对话、协商互动，

利用科学、技术、政治之间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促

使利益攸关方参与到解决科技发展的社会和伦理

议题中。辐射在公众的感知中与核灾难联系在一

起，对辐射的厌恶和恐惧，使得核科学的公众教育

变得异常重要，加强风险沟通不仅在于增强公众具

体知识的提升，还涉及到有效的风险感知，媒体的

作用不单是在报道放射性风险与后果，更应当在安

全准则、应急计划与恢复过程中，帮助、指导和改善

公众有效的应对反应，确保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赋

权。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于 1999年首次在国际辐射

防护委员会（ICRP）第 82号出版物中提出：“许多持

续照射的情况已整合到人类栖息地中，委员会期望

的决策过程将包括有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而不仅

仅是辐射防护专家。”[52]

公众参与决策也是修复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核心，一方面利用当地知识，了解技术实施的当

地环境，帮助科学家提高潜在对策的可行性和社会

接受方面的认知。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后对坎布

里亚郡山地牧羊场放射性污染案例的分析，就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科学家们忽视了农民具备的当地环

境的熟悉程度、山羊的特点以及山羊养殖管理的有

效和有用的专业知识，这些被科学傲慢论忽视的知

识都带来失败的教训[53]；另一方面，利益攸关方的

参与不但可以提高对决策的接受程度，也会影响对

一项技术在当地实施的效果和评价。政府或当地

监管部门有责任创造条件实施手段，与受污染区域

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建立密切的关系和沟通机制，使

受影响人口有效参与保护战略，增强公众在重大灾

害应对中的自助能力，过去管理受污染地区的经验

表明，这将促进受影响地区有效恢复，提高复原

力[54]。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核心原则是全面的沟通

努力，这一努力必须包括透明度、包容性、共同问责

制和有效性措施。利益相关者必须充分了解修复

的目标和过程，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应制定、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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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详细的沟通计划，以提高对修复战略的效率和

可接受性[55]。

3.4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核能，世界各

国已成为核能全球产业合作发展的供应链、产业

链、合作链中的一环，成为共谋核能互利共赢的利

益共同体、共享人类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合

作分享、共尽责任的核安全责任共同体，为深化核

与辐射安全治理合作创造了契机。虽然目前有大

量的国际建议、政策可用于修复被放射性物质残留

污染的土地，但还缺乏关于放射性污染治理安全相

关的强制约束性国际协议[6]。要建立一套国际安

全制度来规范受污染地区保护的标准化和合规评

估，就有赖于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就相关的

道德问题达成重叠共识。核与辐射安全是人类需

要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是在人类核安全命运

共同体之间建立能力的增量、迭代和持续的努力过

程。我国民用核能起步较晚，更需要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资源与信息应对各种技术发

展的不确定性，加强有利于辐射生态环境的科技创

新，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所希望的那样，要努力实现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开

放、包容和互利的国际合作，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的

研究，促进解决共同的科学技术问题，深化重大战

略科学项目的合作[56]。只有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的

国际和区域间合作，才能开创全球核与辐射安全治

理的新纪元。

3.5 将伦理责任内化于科研环境

要使修复技术为紧迫的放射性污染治理提供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修复的道德和伦理影响必须纳

入研发进程，注重科学家与公众的结合[57]，鼓励并

支持科学家、工程师、决策者和其他公众反思他们

在技术中的作用，意识到自身作为参与者的角色定

位和责任。2020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

员会，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协调的科

技伦理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改善创新生态，提出科

研创新的伦理需求，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者的责

任。

目前，我国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研究仍相对滞

后，对于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治理这样影响复杂深

远、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伤害的前沿科技问题，更

需要践行伦理规范，坚守伦理底线，保障治理行动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尤其是核设施退役工程可能

会成为未来 20~40年的一项大规模商业活动，将对

环境治理修复技术带来更多挑战，需要防范利益刺

激下的技术滥用，确定治理目标必须小心谨慎，做

出合乎理性的决策，尽最大努力降低核废物“遗产

传承”的风险。此外，目前大多数清理和修复技术

是采用侵入性方式进行的，因此科研人员应自觉遵

守环境伦理的基本要求，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

值，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范科研实践活动，通

过开发更经济有效的原位技术（如屏障处理系统）

进行创新，尽可能降低环境风险。

4 结论

核与辐射安全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任务艰巨又具有长期性，放射性污染的性质和影响

表明，治理过程可能涉及相当复杂的决策过程，面

临长期治理与中期技术与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监管，

涉及到治理的成本、风险与利益如何在人类与环境

之间公平的分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与社会、技术、

道德相关的伦理问题，决定了人类必须以负责任的

态度开展研究和解决现实困难，关注技术创新及应

用中的伦理考量。对放射性污染修复技术的反思

并未完全描绘与此相关伦理困境的全貌，在理性、

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引领下，推进放射性污

染防治，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督体系和能力建设，

必须与从事研发工作的科学共同体合作，培养专家

和决策者对相关伦理问题和责任的职业敏感，构建

应对技术和创新的不利和有利影响的能力,服务人

类共同的社会福祉；尊重受影响利益攸关者的尊

严，促进与公众及利益攸关方的交流参与，坚定对

核安全的信心，共同努力才能促进技术的规范治

理；必须在环境污染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法

律方面协同发展并遵循环境伦理原则和规范，方能

实现真正的核污染环境保护，为人类的生存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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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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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epair technique of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caused by nuclear energy utilization, repair and
treatment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tect human beings from potential harm caused by
radioactive pollution sources. The success of remediation depends on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of new governance methods integrating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n the orther h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f pollution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need to be introduced. Guided by the ethical basis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hical issues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n terms of intention, process and result, so
as to advocate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broaden the supplementary expert knowledge system.
Guided by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transition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remediation technology to the practice of possible, feasible and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RI), which is also the only way fo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ethical challen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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